
吉运协保 (zO17)29号

关于落实吉林省公路旅客身体伤害赔偿责任

保障金停止省级统筹管理

后续工作的通知

各市 (州
)、 长白山管委会、县 (市、区)运输管理处 (局 )、

所、各相关企业 :

根据省交通运输厅 《关于做好停止公路旅客身体伤害赔偿

责任保障金省级统筹管理后续工作的通知》(吉交运⒓017]325

号)精神,经省政府同意,我省于 10月 31日 停止公路旅客身

体伤害赔偿责任保障金省级统筹管理。为做好文件的落实工作 ,

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:

一、自⒛17年 11月 1日 起,我会停止吉林省公路旅客身

体伤害赔偿责任保障金省级统筹。省协会与各代征代缴单位签

订的代征协议终止,各代征代缴单位不再代征代缴保障金。



二、各市、州、长白山管委会保障金管理机构,自 ⒛17

年 11月 1日 后,不再受理事故报案及相关业务,并及时清理未

结案件的现场查勘资料,请于 12月 1日 前将尚未报送的资料报

送至省倮障金管理办公室。

三、各代征代缴单位,要将已预收取的⒛17年 11月 1日

以后保障金的数据填制 《退回预交保障金统计表》(详见附表

l),于 12月 1日 前报送省保障金管理办公室,缴款票据附后 ,

省保障金管理办公室核实后,及时足额退回。各代征代缴单位

将其返还给承运人。

四、各代征代缴单位要做好吉林省公路旅客身体伤害赔偿

责任保障金统筹收据的缴销工作,填写 《保障金票据缴销明细

表》(详见附表 2),于 12月 1日 前报送至省保障金办公室,经

核实后,自 行缴销。

五、我会将依据省交通运输厅制定的结存资金管理办法 ,

做好结存资金的管理使用工作。特别要严格按照省交通运输厅

原《吉林省公路旅客身体伤害赔偿责任保障金管理办法》(吉交

发D009]39号 )、 省运输协会 《吉林省公路旅客身体伤害赔偿

责任保障金保障拨付细则》(吉运协[2016]22号 )及补充拨付

细则的相关规定做好历年未结案件赔付工作。

六、其他事宜

联系人:沈善辉  联系电话 (传真):∝31司gg67” 3

联系人:高春蕊  联系电话 (传真):∝31司gg67325



附件:1、

2、

退回预交保障金统计表

保障金票据缴销明细表

抄送:各相关客运企业

吉林省运输协会保障金办公室 ⒛17年 11月 17日 印发



吉运协保 (2017)⒛号附件 1

退回预交保障金统计表

代征单位 (盖章):           报送日期:            单位:元

序号 承运人 牌照号 月收费标准
预交保障
金月数

票据金额 退款金额 备注

1

9
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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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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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
J

9
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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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



吉运协保 (2017)⒛号附件2

保障金票据缴销明细表

票据名称 领用票据起止号理 领用份数
票据领用时间 票据使用情况

各注
年 月 日 已用票据起止号码 已用份数 剩余空白票据起止号码 剩余空白份数

合计

用票单位: (章 )

负责人 :

经办人 :

保障金办公室: (章 )

负责人 :

经办人 :


